
亳州市 2023-9 地块项目开发代建服务项目二次答疑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招标项目编号：BZSJ2024CGQT001 号

原公告的招标项目名称：亳州市 2023-9 地块项目开发代建服务项目二次

首次公告日期：2024年01月30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招标文件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

三、其他补充事宜

1、招标文件第 47 页第 8条：如项目税前利润未达到投标人中标承诺利润，

招标人可以从保证金和代建费中扣除，最大追索范围为剩余未支付的代建费用和

履约保证金。问：若未完成承诺利润，提起追索的起始时间是什么时候？剩余未

支付的代建费用限额是多少？如何计算？

回复：如果中标单位没有按照承诺完成利润，在项目达到清算时进行追索，

追索最大金额为未支付的代建费用加履约保证金。项目清算前提为地上可售部分

物业部分去化至 95%，且项目最后一期交付后 6个月内。

2、问：关于项目利润承诺，目标成本如何控制？

回复：“代建单位在中标通知书发出 2个月内向委托方提交项目全景开发计

划。委托单位以全景开发计划为基础向代建单位下发年度开发计划（包括施工进

度、质量、成本、农民工管理等）及年度销售计划（包括签约金额、签约套数、

实际到位资金、销售费用管控等指标）以确保项目开发和销售工作推进顺利。

3、招标文件第 110 页“营销去化、建设周期、项目回款承诺函”：自本代

建项目中标通知书发放之日起 48 个月内完成去化率 95%。 自本代建项目中标

通知书发放之日起 30 个月内完成施工任务并达到交付条件，最迟不得超过

2026 年 12 月 31 日。自开盘之日起之日起 36 个月内回笼资金 36500 万元，

且保证招标人股东可以自由使用。如超出所承诺的时间，我公司愿意承担超出部



分每项每个月 50 万元的罚款，直至项目任务完成。问：若超出承诺时间，罚款

起始时间是什么时候？单项处罚最大限额是多少？所有各处罚项累计最大处罚

限额是多少？

回复：该项承诺的处罚起始时间是自各项承诺节点时间到达之时开始计算，

至该项承诺节点完成为止。单项处罚最大限额为剩余未支付的代建费用和履约保

证金总合，各项处罚累计不超过剩余未支付的代建费用和履约保证金。

4、招标文件第 49 页第 3.2 条：“签订考核书前完成上一年度的考核结算”

与 “项目代建费累计支付至 2%时暂停支付，余下代建费在项目达到清算条件后

予以支付”。问：年度考核与限额支付两种考核结算相矛盾，请问以哪个为准？

回复：不冲突，两者结合考核。代建费累计支付至 2%时暂停支付，余下代

建费在项目达到清算条件后经招标人委托具有资质的事务所审计后两个月内完

成支付。

5、招标文件第 49 页第 3.2 条关于建设周期目标：施工总承包工期自开发代

建中标通知书发放之日起 30 个月内完成施工任务达到交付条件，最迟不得超过

2026 年 12 月 31 日。问：建设周期与销售回款不匹配，工程款支付如何保证？

回复：建设周期已在招标需求中明确，不再改变，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

目工期延误，建设周期可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工程款原则上以销售回款为主，

代建单位可协助委托人向银行申请开发贷款，用于工程款支付，最终贷款金额以

银行审批情况为准。

6、问：招标文件第 49 页第 3.1 条：招标人每月支付的月固定费用 15 万元

在项目首开后如何扣回？

回复：招标人在开盘前已经预付的月固定代建费用在首开后，从应付代建费

中按季度扣除，每季度扣减金额为 25%。

7、招标文件第 49 页第 3.1 条：“乙方代建的进度及营销的进度、营销目标、

管理目标、资金回款目标任何一项未符合本合同的约定，甲方有权暂停支付代建

固定费用，该部分费用暂由乙方承担。” 问：该条与第 49 页第 3.2 条表格对各

节点每年进行明确考核，基本为同类考核模式，两种考核模式选用哪一种，还是

两种都选，叠加考核？



回复：不冲突，两者结合考核。

8、问：税前利润是如何计算的（计算标准是什么）？项目具体的清算时间

节点是什么时候？达到清算条件是指达到招标文件第 38 页的服务期限节点要求

么？

回复：根据国家现行会计及税务计算标准，在项目地上可售部分物业部分去

化至 95%，且项目最后一期交付后 6个月内，由招标人委托的具有资质的事务所

进行模拟清算。

9、招标文件第 44 页第 7条：“本项目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的动工期限暂定

为【2023】年【6】月【4】日”问：【2023】年【6】月【4】日已过，请问该动

工期限时间是否正确？

回复：招标文件此日期填写错误，根据招标人和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订的土地出让合同第三章第十六条要求“本项目在 2023 年 12 月开工至 2026 年

12 月竣工，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的可向出让人提出延期开工，经出让人同意延

建的，竣工时间相应延期，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 1年”。

本项目具体建设工期要求仍以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上的要求为准。

10、中标之后能否由中标单位成立全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进行签约?这样有

利项目操盘及项目资金安全性，确保项目资金能更好的用于本项目。

回复：不可以。

11、招标文件 P38 税前利润相关表述：土地款以注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不

再计息，本项目代建结束时需满足项目税 前利润不低于 100 万元(形成项目税

前利润 100 万元的收入为不包含地库销售收入的项目总收入，成本为项目建设

总成本，可售地库产权在项目公司名下)。

(1)建议明确“代建结束时(剩余货值计入销售总收入)。”

(2)项目总销售金额的计算方式：项目总销售额=截至最终结算之日地上可

售物业的实际到账销售额(包括备案及未备案的合同)+甲方保留物业按本合同

约定方式计算所得的销售额(如有)+剩余物业按本合同约定方式计算所得的销售

额(如有)。

回复：本条不做修改，按照招标文件执行。



12、招标文件 P110“营销去化、建设周期、项目回款承诺函”表述：

“如超出所承诺的时间，我公司愿意承担超出部分每项每个月 50 万元的罚

款，直至项目任务完成。”

招标文件 P111“项目利润承诺”表述：

“如我公司未达成所承诺的利润， 我公司愿意承担违约赔偿，同意招标人

从投标保证金及代建费中扣除。”

建议两份承诺函均修改为与 P48 利润目标第(1)条说明内容一致，即 P110

最大处罚金额/ P111 最大追索范围为剩余未支付的代建费用和履约保证金。

回复：本条不做修改，在本公告提问一、提问三中已回复。

13、招标文件 P49 第(1)条表述：“乙方应按照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

照付款节点及时报送甲方审核， 审核同意后将代建费用拨付至乙方基本存款账

户。 乙方应将工资发放记录及各 类福利证明材料及时报甲方备案。用于乙

方人员工资开支。每年的 1 月 15 日、 4 月 1 5 日 、 7 月 1 5 日、11 月 15

日对上一季度代建费用进行结算【季度代 建费用=本季度实际销售的银行到账

金额*(实际代建费报价费率-1%)-45 万】。 但乙方代建的进度及营销的进度、

营销目标、 管理目标、 资金回款目标任何 一项未符合本合同的约定， 甲

方有权暂停支付代建固定费用，该部分费用暂由乙方承担。”

建议增加“备注：客户将房票交予开发公司即视同房款到账”

回复：本条不做修改，按照招标文件执行。

14、招标文件 P49 第(3)条表述：

项目代建费累计支付至 2%时暂停支付，余下代建费在项目达到清算条件后

予以支付。

建议明确“达到清算条件”支付剩余代建费的时间节点，具体指项目竣备交

付后满足清算即可，还是满足代建服务期限所要求的项目地上可售物业去化 95%

方可达到清算条件。

回复：在项目地上可售部分物业部分去化至 95%，且项目最后一期交付后 6

个月内，由招标人委托的具有资质的事务所进行模拟清算。清单结束后两个月内

支付完成。



15、关于招标文件中的保留物业和剩余物业的理解，因地库已计入成本，理

应计入甲方保留物业或剩余物业。如不能明确上述条款，对于人防车位，可否考

虑赠送租赁权?

招标文件 P48“保留物业和剩余物业”表述：

“(2)甲方保留物业是指实际可对外销售的但甲方自行保留不对外销售的

地上可售物业(地下可售车库不在此计算中),甲方保留物业在最终结算时按本项

目同一分期同类物业的成本价计算可售金额，计入项目总销售额。

(3)剩余物业是指扣除实际已销售物业和甲方自行保留不对外销售后剩余的

物业(地下可售车库不在此计算中),剩余物业在最终结算时按本项目同一分期同

类物业的成本价计算可售金额，计入项目总销售额。”

建议修改为“(2)甲方保留物业是指实际可对外销售的但甲方自行保留不对

外销售的地上可售物业，甲方保留物业在最终结算时按本项目同一分期同类物业

的成本价计算可售金额，计入项目总销售额。

(3) 剩余物业是指扣除实际已销售物业和甲方自行保留不对外销售后剩

余 的物业，剩余物业在最终结算时按本项目同一分期同类物业的成本价计算可

售金额，计入项目总销售额。”

回复：本条不做修改，按照招标文件执行。

16、招标文件 P31“企业业绩”表述：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代建企业所代建的项目获得省级质量或安全奖项

的得 2.5 分，最高得 5分。代建企业所代建的项目获得省级优质工程奖或等同于

安徽省建设工程“黄山杯”奖的得 5分，最高得 5分。本项满分 5分。 (获奖 得

分不能累加，同一项目获不同奖项以最高奖项计分，投标文件中须提供获奖证书

和颁奖文件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建议修改为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代建企业所代建的项目获得省级质量

或安全奖项，市级优质工程奖或等同于亳州市建设工程“芍花杯”奖的每个得

2.5 分，最高得 5分。代建企业所代建的项目获得省级优质工程奖或等同于安徽

省建 设工程“黄山杯” 奖的得 5分，最高得 5分。本项满分 5分。 (获奖得分

不能 累加，同一项目获不同奖项以最高奖项计分，投标文件中须提供获奖证书



和颁奖文件扫描件、否则不得分。奖项获取证明材料以证书发放时间为准)

回复：本条不做修改，按照招标文件执行。

17、招标文件 P37“采购内容和技术要求”表述：

“（2）其余代建费用按季清算，自代建合同签订后开始计算，乙方应按照

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付款节点及时报送甲方审核，审核同意后将代建费

用拨付至乙方基本存款账户。乙方应将工资发放记录及各类福利证明材料及时报

甲方备案。用于乙方人员工资开支。每年的 1 月 15 日、4 月 15 日、7 月 15

日、11 月 15 日对上一季度代建费用进行结算【季度代建费用=本季度实际销售

的银行到账金额*（实际代建费报价费率-1%）-45 万】。”

这句话的理解不够清晰，“乙方应按照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付款

节点及时报送甲方审核，审核同意后将代建费用拨付至乙方基本存款账户”具体

约定到底是什么？

回复：约定的是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付款方式和付款比例进行支付代建费

用。

18、（1）招标文件 P3“7. 合同履行期限： 地块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

起，至项目最后一期集中竣工交付后半年且地上可售面积去化 95%。”

（2）招标文件 P38“税前利润相关表述：土地款以注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

不再计息，本项目代建结束时需满足项目税前利润不低于 100 万元（形成项目

税前利润 100 万元的收入为不包含地库销售收入的项目总收入，成本为项目建

设总成本，可售地库产权在项目公司名下）。

结合上诉（1）（2），请发包方明确代建结束时去化 95%，是否包含剩余 5%

货值和税前利润？也就是剩余 5%货值和税前利润在代建结束时是否计入项目总

销售金额？

回复：根据国家现行会计及税务计算标准计算，在项目地上可售部分物业部

分去化至 95%，且项目最后一期交付后 6个月内，由招标人委托的具有资质的事

务所进行模拟清算。代建费用以实际销售的银行到账金额为准。

19、招标文件中未对于中标单位的签署约束，为增加属地税收和资金安全，

建议更正增加“在采购人属地成立全资子公司签署文件。”



回复：中标单位即为代建单位，与委托人签订中标合同，合同签约地为项目

所在地。

1.本更正公告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之前发

布的文件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2.其他事项暂不作调整，请按招标文件执行。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亳州市晔瀚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药都路 1289 号

联系方式： 0558-599897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 21 号 CROSS 万象汇 6幢 1单元 7层

联系方式： 1777509456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 李聪

电 话： 18119960707

4. 监督单位

单位名称：亳州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

单位地址：药都大道 1289 号

联 系 人：徐阿慧

电 话：0558-5196757

2024 年 0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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